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文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被      告  蔡智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被      告  吳肇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吳孟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麗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詹人豪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3708號），當事人雙方合意且被告認罪，由檢察官聲請改依協

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認罪協商

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楊文德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

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

元。　　

二、蔡智明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吳肇堂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

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

元。　　

四、吳孟勲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

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

元。　　

五、陳麗如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

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

元。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緣楊文德係「慈明生命禮儀社」之負責人，於民國112年7月

19日，在臺東縣○○市○○路000巷000號「臺東市立生命紀

念園區」智廳辦理客戶家祭時，因不滿「有德葬儀社」員工

吳孟勲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所有人：

吳肇堂；下稱本案車輛）之廣播音量過大，雙方遂生有口

角，進而於同（19）日12時許，在前開處所前方停車場，徒

手互毆，過程中楊文德之子楊昀叡、員工蔡智明見狀亦一同

徒手毆打吳孟勲，並致吳孟勲之眼鏡破損，而楊文德復以腳

踢本案車輛之左後車門，致該車門板金凹陷；其後吳孟勲心

有未甘，旋於同（19）日12時8分許，電召雙親吳肇堂、陳

麗如到場，並與楊文德、楊昀叡、蔡智明對峙。詎楊文德、

蔡智明竟共同基於妨害秩序、傷害、毀損之犯意聯絡，而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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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堂、吳孟勲、陳麗如亦共同基於妨害秩序、傷害之犯意聯

絡，均聚集在上開性質屬公共場所之停車場，分以手、腳或

持鐵架互毆而下手施強暴，終致：1、楊文德受有前胸壁、

頭部挫傷、肢體多處擦挫傷之傷害；2、楊昀叡受有輕微腦

震盪、前胸壁挫傷、頭部鈍傷、頸部擦挫傷、肢體多處擦挫

傷之傷害；3、蔡智明受有頭部挫傷、左手肘挫傷、下背挫

傷之傷害；4、吳肇堂受有鼻撕裂傷及頭部壓痛、左臀及左

側肩膀及左側前臂壓痛、右側手肘擦傷及右側手部撕裂傷、

左側膝部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挫傷之傷害；5、吳孟勲受有頭

部挫傷、後胸壁多處擦傷、右側手肘擦傷、左上臂、左前

臂、右小腿皮膚發紅之傷害；6、陳麗如受有左側臉部鈍

傷、右側乳突瘀傷之傷害；另致吳肇堂之眼鏡斷裂，足以生

損害於吳肇堂。嗣經警據報到場查悉上情。　　

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楊文德、蔡智明、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各於警

詢、偵查中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之供述。　

（二）證人楊昀叡、賴煥辰各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三）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刑案現場測繪圖、台東馬

偕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

教醫院診斷書（姓名：吳肇堂、陳麗如）、衛生福利部臺

東醫院診斷證明書（姓名：楊昀叡、楊文德、蔡智明）各

1份、現場監視器影像光碟1枚、隨身碟（內含行動電話錄

影影像檔案）1只及刑案現場照片20張、本案車輛板金凹

陷照片、本案車輛行照照片各1張、行動電話錄影影像擷

取畫面5張、證人楊昀叡傷勢照片4張。

三、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楊文德、蔡智明、吳肇堂、吳孟勲、陳

麗如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其等均已認罪，合意內容

各為：1、被告楊文德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

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

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

萬元；2、被告蔡智明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3、被告吳肇

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

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

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4、被告吳孟勲犯刑法第150

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

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

庫支付10萬元；5、被告陳麗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

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緩

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

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所列

不得為協商判決之情形，檢察官既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

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

四、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第2項、第455條

之8，刑法第28條、第150條第1項後段、第277條第1項、第

354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本文、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

2項第4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五、附記事項：

（一）查被告楊文德、蔡智明本件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毀損罪，及被告吳肇堂、吳孟

勲、陳麗如本件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

暴罪、傷害罪，均核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

依刑法第55條規定，俱應從較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

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二）再查被告楊文德、蔡智明與證人楊昀叡三人間，及被告吳

肇堂、吳孟勲、陳麗如三人間，各就其等本件所犯互有犯

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惟刑法第150條第1

項後段之構成要件為「聚集三人以上」，參諸刑法條文有

「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記載並無加列「共同」必要

之司法實務見解（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理

由參照），本院乃援為相同解釋，均不於被告楊文德、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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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明、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本件判決主文加列「共

同」之記載。

（三）又查：1、被告楊文德、吳孟勲、陳麗如均未曾因故意犯

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2、被告吳肇堂曾因妨害自

由案件，經本院以105年度簡字第5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

月，緩刑2年確定，惟該緩刑期滿、緩刑之宣告未經撤

銷，是其刑之宣告業失其效力等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姓名：楊文德、吳孟勲、陳麗如、吳肇堂）

各1份在卷可考，均已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

緩刑宣告前提要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

第4款規定，暨檢察官與被告楊文德、吳肇堂、吳孟勲、

陳麗如之協商合意，俱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併

命其等應履行如主文所示之負擔。　　　

六、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

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之規定

者外，不得上訴。

七、如不服本判決，且有前述得上訴之事由者，得自判決送達之

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提出繕本），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廖榮寬、許莉涵提起公訴，檢察官羅佾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

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

之規定者，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

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

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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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江佳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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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文德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被      告  蔡智明




指定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被      告  吳肇堂






被      告  吳孟勲






被      告  陳麗如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詹人豪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708號），當事人雙方合意且被告認罪，由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認罪協商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楊文德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二、蔡智明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吳肇堂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四、吳孟勲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五、陳麗如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緣楊文德係「慈明生命禮儀社」之負責人，於民國112年7月19日，在臺東縣○○市○○路000巷000號「臺東市立生命紀念園區」智廳辦理客戶家祭時，因不滿「有德葬儀社」員工吳孟勲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所有人：吳肇堂；下稱本案車輛）之廣播音量過大，雙方遂生有口角，進而於同（19）日12時許，在前開處所前方停車場，徒手互毆，過程中楊文德之子楊昀叡、員工蔡智明見狀亦一同徒手毆打吳孟勲，並致吳孟勲之眼鏡破損，而楊文德復以腳踢本案車輛之左後車門，致該車門板金凹陷；其後吳孟勲心有未甘，旋於同（19）日12時8分許，電召雙親吳肇堂、陳麗如到場，並與楊文德、楊昀叡、蔡智明對峙。詎楊文德、蔡智明竟共同基於妨害秩序、傷害、毀損之犯意聯絡，而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亦共同基於妨害秩序、傷害之犯意聯絡，均聚集在上開性質屬公共場所之停車場，分以手、腳或持鐵架互毆而下手施強暴，終致：1、楊文德受有前胸壁、頭部挫傷、肢體多處擦挫傷之傷害；2、楊昀叡受有輕微腦震盪、前胸壁挫傷、頭部鈍傷、頸部擦挫傷、肢體多處擦挫傷之傷害；3、蔡智明受有頭部挫傷、左手肘挫傷、下背挫傷之傷害；4、吳肇堂受有鼻撕裂傷及頭部壓痛、左臀及左側肩膀及左側前臂壓痛、右側手肘擦傷及右側手部撕裂傷、左側膝部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挫傷之傷害；5、吳孟勲受有頭部挫傷、後胸壁多處擦傷、右側手肘擦傷、左上臂、左前臂、右小腿皮膚發紅之傷害；6、陳麗如受有左側臉部鈍傷、右側乳突瘀傷之傷害；另致吳肇堂之眼鏡斷裂，足以生損害於吳肇堂。嗣經警據報到場查悉上情。　　
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楊文德、蔡智明、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各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之供述。　
（二）證人楊昀叡、賴煥辰各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三）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刑案現場測繪圖、台東馬偕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診斷書（姓名：吳肇堂、陳麗如）、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診斷證明書（姓名：楊昀叡、楊文德、蔡智明）各1份、現場監視器影像光碟1枚、隨身碟（內含行動電話錄影影像檔案）1只及刑案現場照片20張、本案車輛板金凹陷照片、本案車輛行照照片各1張、行動電話錄影影像擷取畫面5張、證人楊昀叡傷勢照片4張。
三、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楊文德、蔡智明、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其等均已認罪，合意內容各為：1、被告楊文德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2、被告蔡智明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3、被告吳肇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4、被告吳孟勲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5、被告陳麗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所列不得為協商判決之情形，檢察官既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
四、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第2項、第455條之8，刑法第28條、第150條第1項後段、第277條第1項、第 354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本文、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五、附記事項：
（一）查被告楊文德、蔡智明本件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毀損罪，及被告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本件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均核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俱應從較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二）再查被告楊文德、蔡智明與證人楊昀叡三人間，及被告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三人間，各就其等本件所犯互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惟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構成要件為「聚集三人以上」，參諸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記載並無加列「共同」必要之司法實務見解（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理由參照），本院乃援為相同解釋，均不於被告楊文德、蔡智明、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本件判決主文加列「共同」之記載。
（三）又查：1、被告楊文德、吳孟勲、陳麗如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2、被告吳肇堂曾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本院以105年度簡字第5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確定，惟該緩刑期滿、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是其刑之宣告業失其效力等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姓名：楊文德、吳孟勲、陳麗如、吳肇堂）各1份在卷可考，均已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緩刑宣告前提要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規定，暨檢察官與被告楊文德、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之協商合意，俱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併命其等應履行如主文所示之負擔。　　　
六、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七、如不服本判決，且有前述得上訴之事由者，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提出繕本），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廖榮寬、許莉涵提起公訴，檢察官羅佾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
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
之規定者，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
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
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
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江佳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文德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被      告  蔡智明


指定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被      告  吳肇堂



被      告  吳孟勲



被      告  陳麗如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詹人豪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3708號），當事人雙方合意且被告認罪，由檢察官聲請改依協
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認罪協商
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楊文德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
    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
    元。　　
二、蔡智明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吳肇堂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
    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
    元。　　
四、吳孟勲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
    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
    元。　　
五、陳麗如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
    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
    元。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緣楊文德係「慈明生命禮儀社」之負責人，於民國112年7月
    19日，在臺東縣○○市○○路000巷000號「臺東市立生命紀念園
    區」智廳辦理客戶家祭時，因不滿「有德葬儀社」員工吳孟
    勲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所有人：吳肇
    堂；下稱本案車輛）之廣播音量過大，雙方遂生有口角，進
    而於同（19）日12時許，在前開處所前方停車場，徒手互毆
    ，過程中楊文德之子楊昀叡、員工蔡智明見狀亦一同徒手毆
    打吳孟勲，並致吳孟勲之眼鏡破損，而楊文德復以腳踢本案
    車輛之左後車門，致該車門板金凹陷；其後吳孟勲心有未甘
    ，旋於同（19）日12時8分許，電召雙親吳肇堂、陳麗如到
    場，並與楊文德、楊昀叡、蔡智明對峙。詎楊文德、蔡智明
    竟共同基於妨害秩序、傷害、毀損之犯意聯絡，而吳肇堂、
    吳孟勲、陳麗如亦共同基於妨害秩序、傷害之犯意聯絡，均
    聚集在上開性質屬公共場所之停車場，分以手、腳或持鐵架
    互毆而下手施強暴，終致：1、楊文德受有前胸壁、頭部挫
    傷、肢體多處擦挫傷之傷害；2、楊昀叡受有輕微腦震盪、
    前胸壁挫傷、頭部鈍傷、頸部擦挫傷、肢體多處擦挫傷之傷
    害；3、蔡智明受有頭部挫傷、左手肘挫傷、下背挫傷之傷
    害；4、吳肇堂受有鼻撕裂傷及頭部壓痛、左臀及左側肩膀
    及左側前臂壓痛、右側手肘擦傷及右側手部撕裂傷、左側膝
    部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挫傷之傷害；5、吳孟勲受有頭部挫傷
    、後胸壁多處擦傷、右側手肘擦傷、左上臂、左前臂、右小
    腿皮膚發紅之傷害；6、陳麗如受有左側臉部鈍傷、右側乳
    突瘀傷之傷害；另致吳肇堂之眼鏡斷裂，足以生損害於吳肇
    堂。嗣經警據報到場查悉上情。　　
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楊文德、蔡智明、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各於警詢
      、偵查中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之供述。　
（二）證人楊昀叡、賴煥辰各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三）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刑案現場測繪圖、台東馬
      偕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
      教醫院診斷書（姓名：吳肇堂、陳麗如）、衛生福利部臺
      東醫院診斷證明書（姓名：楊昀叡、楊文德、蔡智明）各
      1份、現場監視器影像光碟1枚、隨身碟（內含行動電話錄
      影影像檔案）1只及刑案現場照片20張、本案車輛板金凹
      陷照片、本案車輛行照照片各1張、行動電話錄影影像擷
      取畫面5張、證人楊昀叡傷勢照片4張。
三、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楊文德、蔡智明、吳肇堂、吳孟勲、陳
    麗如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其等均已認罪，合意內容
    各為：1、被告楊文德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
    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
    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
    萬元；2、被告蔡智明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
    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3、被告吳肇
    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
    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
    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4、被告吳孟勲犯刑法第150
    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
    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
    庫支付10萬元；5、被告陳麗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
    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緩
    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
    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所列
    不得為協商判決之情形，檢察官既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
    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
四、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第2項、第455條
    之8，刑法第28條、第150條第1項後段、第277條第1項、第 
    354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本文、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
    2項第4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五、附記事項：
（一）查被告楊文德、蔡智明本件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毀損罪，及被告吳肇堂、吳孟勲
      、陳麗如本件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
      罪、傷害罪，均核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
      刑法第55條規定，俱應從較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二）再查被告楊文德、蔡智明與證人楊昀叡三人間，及被告吳
      肇堂、吳孟勲、陳麗如三人間，各就其等本件所犯互有犯
      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惟刑法第150條第1
      項後段之構成要件為「聚集三人以上」，參諸刑法條文有
      「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記載並無加列「共同」必要
      之司法實務見解（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理
      由參照），本院乃援為相同解釋，均不於被告楊文德、蔡
      智明、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本件判決主文加列「共同
      」之記載。
（三）又查：1、被告楊文德、吳孟勲、陳麗如均未曾因故意犯
      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2、被告吳肇堂曾因妨害自
      由案件，經本院以105年度簡字第5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
      ，緩刑2年確定，惟該緩刑期滿、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
      是其刑之宣告業失其效力等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姓名：楊文德、吳孟勲、陳麗如、吳肇堂）各1
      份在卷可考，均已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緩刑
      宣告前提要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
      規定，暨檢察官與被告楊文德、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
      之協商合意，俱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併命其等
      應履行如主文所示之負擔。　　　
六、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
    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之規定
    者外，不得上訴。
七、如不服本判決，且有前述得上訴之事由者，得自判決送達之
    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提出繕本），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廖榮寬、許莉涵提起公訴，檢察官羅佾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
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
之規定者，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
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
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
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江佳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文德


選任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被      告  蔡智明


指定辯護人  葉仲原律師
被      告  吳肇堂



被      告  吳孟勲



被      告  陳麗如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詹人豪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708號），當事人雙方合意且被告認罪，由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認罪協商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楊文德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二、蔡智明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吳肇堂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四、吳孟勲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五、陳麗如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緣楊文德係「慈明生命禮儀社」之負責人，於民國112年7月19日，在臺東縣○○市○○路000巷000號「臺東市立生命紀念園區」智廳辦理客戶家祭時，因不滿「有德葬儀社」員工吳孟勲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所有人：吳肇堂；下稱本案車輛）之廣播音量過大，雙方遂生有口角，進而於同（19）日12時許，在前開處所前方停車場，徒手互毆，過程中楊文德之子楊昀叡、員工蔡智明見狀亦一同徒手毆打吳孟勲，並致吳孟勲之眼鏡破損，而楊文德復以腳踢本案車輛之左後車門，致該車門板金凹陷；其後吳孟勲心有未甘，旋於同（19）日12時8分許，電召雙親吳肇堂、陳麗如到場，並與楊文德、楊昀叡、蔡智明對峙。詎楊文德、蔡智明竟共同基於妨害秩序、傷害、毀損之犯意聯絡，而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亦共同基於妨害秩序、傷害之犯意聯絡，均聚集在上開性質屬公共場所之停車場，分以手、腳或持鐵架互毆而下手施強暴，終致：1、楊文德受有前胸壁、頭部挫傷、肢體多處擦挫傷之傷害；2、楊昀叡受有輕微腦震盪、前胸壁挫傷、頭部鈍傷、頸部擦挫傷、肢體多處擦挫傷之傷害；3、蔡智明受有頭部挫傷、左手肘挫傷、下背挫傷之傷害；4、吳肇堂受有鼻撕裂傷及頭部壓痛、左臀及左側肩膀及左側前臂壓痛、右側手肘擦傷及右側手部撕裂傷、左側膝部擦挫傷及右側膝部挫傷之傷害；5、吳孟勲受有頭部挫傷、後胸壁多處擦傷、右側手肘擦傷、左上臂、左前臂、右小腿皮膚發紅之傷害；6、陳麗如受有左側臉部鈍傷、右側乳突瘀傷之傷害；另致吳肇堂之眼鏡斷裂，足以生損害於吳肇堂。嗣經警據報到場查悉上情。　　
二、證據名稱：
（一）被告楊文德、蔡智明、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各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之供述。　
（二）證人楊昀叡、賴煥辰各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三）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刑案現場測繪圖、台東馬偕紀念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診斷書（姓名：吳肇堂、陳麗如）、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診斷證明書（姓名：楊昀叡、楊文德、蔡智明）各1份、現場監視器影像光碟1枚、隨身碟（內含行動電話錄影影像檔案）1只及刑案現場照片20張、本案車輛板金凹陷照片、本案車輛行照照片各1張、行動電話錄影影像擷取畫面5張、證人楊昀叡傷勢照片4張。
三、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楊文德、蔡智明、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其等均已認罪，合意內容各為：1、被告楊文德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2、被告蔡智明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3、被告吳肇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4、被告吳孟勲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5、被告陳麗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所列不得為協商判決之情形，檢察官既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
四、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第2項、第455條之8，刑法第28條、第150條第1項後段、第277條第1項、第 354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本文、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五、附記事項：
（一）查被告楊文德、蔡智明本件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毀損罪，及被告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本件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均核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俱應從較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二）再查被告楊文德、蔡智明與證人楊昀叡三人間，及被告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三人間，各就其等本件所犯互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惟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構成要件為「聚集三人以上」，參諸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記載並無加列「共同」必要之司法實務見解（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理由參照），本院乃援為相同解釋，均不於被告楊文德、蔡智明、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本件判決主文加列「共同」之記載。
（三）又查：1、被告楊文德、吳孟勲、陳麗如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2、被告吳肇堂曾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本院以105年度簡字第5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確定，惟該緩刑期滿、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是其刑之宣告業失其效力等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姓名：楊文德、吳孟勲、陳麗如、吳肇堂）各1份在卷可考，均已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緩刑宣告前提要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規定，暨檢察官與被告楊文德、吳肇堂、吳孟勲、陳麗如之協商合意，俱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併命其等應履行如主文所示之負擔。　　　
六、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七、如不服本判決，且有前述得上訴之事由者，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提出繕本），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廖榮寬、許莉涵提起公訴，檢察官羅佾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
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
之規定者，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
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
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
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江佳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